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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对天柱县第十八届人大三次代表大会第38号建议的会办意见

县住建局：

唐先淋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电改全覆盖建设的建议已收悉，现提出如下会办意见：

目前，我县木质连片村寨房屋未“电改”17个乡镇（街道）29157户，其中30户—50户木质连片村寨42个3601户，50户以上木质连片村寨28个1984户。按照整体推进原则，按分类分步实施，分三个年度进行实施。2024年，县级统筹一般债、东西部协作、移民资金共648余万元，计划完成30—50户木质连片村寨3601户“电改”（涉及石洞镇金凤村电改56户和高压水池、消防栓42.8万元）、50户以上木质连片村寨“电改”1984户（通过申报州级补助资金和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实施）、白市镇地样村和瓮洞镇柳溪村木质连片村寨“水改”工作，预计5月中旬开工建设。2025年,完成30户以下木质连片村寨14145户房屋“电改”工作。2026年,按照不漏一栋、不漏一户的原则，全面完成30户以下木质连片村寨9427户房屋“电改”工作。

我们将持续争取通过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努力，逐步建立完善农村消防工作管理体系，健全消防组织机构，逐级配备消防力量，配套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火灾防控基础，增强村民群众消防安全素质，提升抗御火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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